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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华夏早报》独家报道《成
都女企业家自焚抗拒拆迁》
引起众多门户网站和媒体关
注，成为全国热点，中央电
视台等媒体跟进报道，该稿
件最终推动国务院 2010 年
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
例》。

上接 08 版
具有相当规模。一天，村党支
部书记陈茂源和村主任张国富
找到他，说天回乡和金华村公
布了建设规划方案，面向在外
经营的本地成功人士和各界人
士招商引资，兴建一条“农民
街”，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使用土地政策优惠，村里可统
一办理房地产手续。胡昌明说
他当时生意做的很好，此时搬
迁势必受到影响，但出于对家
乡的热爱和对“父母官”的信
任，他毅然撤回资金，回家乡
投资办厂。
　　首期胡昌明以 5万元的优
惠价格和村委会签订了 969.8
平方米的《建房用地合同》，
考虑到建房是百年大计，他采
取了最牢固的建筑方案，先后
投资数百万元，做了精心的设
计和装修，建起一幢 2000 多
平方米的综合楼，一、二层做
车间，三层办公家人居住，一
家服装加工厂迅速开办。1998
年，胡昌明正式注册了成都奥
仕威实业有限公司，员工多达
100 多人，不但为当地农民提
供了就业机会，还为当地政府
带来了税源。1999 年，为扩
大生产，他又与村委会签订了
租赁房后 1.8 亩土地 50 年的
合同，用于车间和工人宿舍建
设。
　　在那几年，胡昌明夫妇成
为政府招商引资成功的一面旗
帜，报纸上有名，电视上有影，
胡昌明被当地政府授予“勤劳
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妻
子唐福珍还被区妇联评为女性
自主创业模范。
　　胡昌明对华夏早报说，在
此期间，他为办理房地产手续
一直奔波于政府有关部门，交
足了费用，提供了相关材料，
但由于职能部门的推诿扯皮，
房地产证书最终没能获取。
2005年，金牛城乡一体化后，
政府决定修路，停止办理房屋
产权手续，胡昌明企业的土地

使用证和房屋产权证成为历史
遗留问题。
　　2005 年 7 月，街道办相
关领导找到胡昌明，说胡的企
业用房是违章建筑，因为修
路，需要拆除，当时只答应补
偿 90 万元，胡昌明坚决不同
意，2007年，经重新调查测算，
调整为155万元，2008年3月，
拆迁部门根据房屋结构和装修
较好等因素，补偿费提高至
217 万元，仍未能达成协议。
　　胡昌明认为，我企业是招
商引资来的合法企业，企业占
用的是农村集体土地，而纳入
城市规划在九年后，土地房产
等证书没能办下责任不在企
业，怎能不考虑历史因素，武
断地定性为违章建筑呢 ?为了
企业的基础建设，我花费了大
量的精力、财力，陆续投入
700 余万元，区区 217 万元，
不足总投资的三分之一，实在
难以接受。
　　更令胡昌明心理难以平衡
的是，修“金新路”本应在原
路基础上扩展，而规划者却偏
偏对老路弃之不用，绕了一个
弯，修成弓字形，把胡昌明的
企业冲掉。胡昌明看到对面同
样没有任何产权证书、和乡村
干部有关的楼房保留下来，心
中愤愤不平。
　　胡昌明是退伍军人，性情
耿直，认为修弯弯路，是保护
干部利益而伤害百姓利益，更
浪费了国家资源。从 2006 年
起，他就开始走向上访告状
路，企业无心打理，逐渐出现
负债经营而最终停业。同时，
胡昌明因此也得罪了地方“父
母官”，地方领导视其为“眼
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
欲除之而后快。
　　2007 年 10 月 23 日，成
都市金牛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给胡昌明下达了限期拆除违
法建设事先通知书，10 月 29
日，又给他下达了限期拆除违
法建设决定书，限令胡昌明在
2007年11月3日24时前拆除。

胡昌明未予理睬。
　　2009 年 4 月 10 日上午，
金牛区刘区长、廖主任以谈拆
迁补偿为名，把胡昌明骗到街
道办，由派出所长带人控制起
来。同时，城管执法局局长钟
昌林带领大队人马光天化日闯
入胡家，他们撬开卷闸门，剪
断大门铁锁，割开防盗门，搬
家公司的车和破拆机械也开进
来，试图强行拆除，唐福珍难
以抵挡，便全身淋遍汽油登上
楼顶，声称自焚，才吓退了那
些人。
　　从此，胡昌明夫妻成了令
政府官员头疼的“钉子户”，
胡昌明说：我不想做“钉子户”，
更不会漫天要价，已做好让步
的思想准备，但政府要合理公
正、补偿适当，不要使我们损
失太多。
　　此前，在胡昌明的控诉材
料中，一直把冲自己企业的这
条路称为 S路，经记者实地察
看，确实发现在铁路桥和河流
桥之间的 400 米路段新修了一
条弯路，这条路与老路两头对
接，中间弯起，胡昌明的企业
恰在这个弯上，但从整体上看，
用 C形路或弓形路描述更为贴
切。
　　胡昌明向记者提供了多份
加盖村委会和金牛区规划、土
地等管理部门**的证据材料，
以证明胡昌明所言不缪。

生命、人性、法律与政
绩、领导意志

　　记者在调查采访“11、
13”事件过程中，深深感觉到：
在成都市金牛区，长官意志和
政绩是多么地重要，而百姓的
生命被漠视，党中央、国务院
倡导的人性化服务和国家法律
被远远抛在一边。
　　据目击的村民反映，当时
在现场指挥政府官员有金牛区
城管局长、区长助理钟昌林，
天回乡政府办主任车成志，天

回乡武装部长主管拆迁工作的
李纯明，还有一个职别更高的，
因为这些人都听他安排，但村
民不认识。组成人员有公安、
消防、施工人员及穿迷彩服的
不明身份人员大约 300 多人，
处理完唐家的人后，穿迷彩服
的人最先撤离，他们很多人将
迷彩服抛在路边地里，然后乘
数辆德阳市牌照的客车离去，
村民怀疑是政府雇佣的外地社
会不良人员。
　　在成都军区总医院，记者
探望“11、13”事件伤员时，
见到有数名着类似保安服装的
人徘徊在侧，名为伺候实为看
守，限制伤者自由，阻断与外
界的联系，记者采访完其中一
名伤员欲离开时，被他们强行
扣留一个多小时：“你们要等
我们领导来，否则不得离开半
步 !”其他伤者更是无法见到。
　　事件发生时，该幢楼房的
男主人胡昌明正在北京上访，
侥幸得以平安。11 月 16 日，
记者在成都见到胡昌明，他说
金牛区政府害得他家破人亡不
说，还要赶尽杀绝，正在四处
抓他，只好每天东躲西藏，他
很想见到医院妻子唐福珍一
面，却又怕自己被抓后连个伸
冤告状的人也没有了。然而，
就在第二天傍晚，胡昌明的亲
戚打电话告诉记者：“躲到绵
阳的胡昌明被金牛警方抓走
了，什么罪名不得而知。”
　　一个下过两次病危通知书
的垂危病人，最需要亲人的关
怀和照料，而先抓其子，后抓
其夫，其心何忍 ?情何以堪 ?
　　胡昌明企业的后期建筑不
影响金新路改道，不在拆迁范
围，而其妻自焚后，破拆人员
一鼓作气，竟将后期建筑也荡
为平地，胡昌明一家真的是片
瓦无存、无家可归了。
　　胡昌明一家为了抵制强制
拆迁，在家中及楼顶等醒目位
置插有国旗，然而，国旗未能
阻止住破门而入的破拆队伍，
大家也是眼睁睁地看着唐福珍

在国旗旁自焚的，一位法学专
家说的好：尽管我国的法律不
断健全完善，但一些地方政府
为了政绩不惜违法，在那个地
方可以说是“有法无天”。
　　我国《物权法》第六十六
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
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
侵占、哄抢、破坏。
　　北京市长歌律师事务所资
深律师刘亚军认为：“胡昌明
的房屋如果当地国土、规划等
管理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应
根据相关法规予以处罚，并允
许胡昌明对相关处罚提起诉
讼，如果处罚最终被依法认定
为合法，管理部门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执行相关处罚决定，应
该说区政府本身不具有实施强
制拆迁的主体资格的，同时，
也没有任何合法的拆迁手续，
成都市金牛区政府的行为，与
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是严重的
相违背的，组织和实施的相关
行为人的行为已经涉嫌犯罪。”
　　“我国的《物权法》和《城
市拆迁管理条》之间存在一定
的立法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也
并不是不能在法律实施过程中
予以避免的。现代的法治理念
是以人为本，在财产利益和人
身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
应该考虑人的生命和健康。本
案的发生，究其原因，是地方
政府的某些官员把政绩放在首
位，根本不把群众的利益放在
心上。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
动，已经使很多地方的官员利
令智昏。就本案而言，大批的
地方官员在现场，眼看着一个
被拆迁人举火自焚，竟然还下
强制拆除的命令，就不仅仅是
法律理念的缺失了。如果金牛
区政府领导能真正从维护社会
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去
思考问题，像唐福珍这样的悲
剧还是可以避免的。”

█记者 李根
原发于 2009 年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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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女企业家楼顶自焚 阻止政府暴力拆迁


